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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  為建立集團整體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，爰依「金融控股公

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第八條及「金融機構防制

洗錢辦法」之規定，訂定本政策。 

第  二  條    本公司董事會對確保建立及維持有效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

部控制負最終責任。 

本公司董事會及高階管理人員需瞭解本公司洗錢及資恐風險，及

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之運作，並塑造重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

文化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政策適用範圍包括本公司、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適用「洗錢防

制法」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範者(下合稱各子公司)。 

本政策所稱之資恐，包括對恐怖活動、組織、份子之資助行為，

與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資助行為。 

第  四  條   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對所屬員工之任何故意、惡意或明知縱容之洗

錢行為或資恐活動，均應採取零容忍之標準，且嚴格禁止。 

本集團各子公司之洗錢及資恐風險胃納係以剩餘風險不得為高

風險為原則。 

第  五  條    各子公司依其所適用之法令建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相關內

部控制制度，以及相關法令之遵循管理，以充分辨識、衡量、監控各

子公司所可能涉及之洗錢及資恐風險，並定期檢討。 

前項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內部控制制度涵蓋客戶、地域、產品

及服務、交易或支付管道(或交易及通路) 等面向；並應注意下列事

項： 

一、建立相關作業規範。 

二、建立不同之風險等級及分級規則。 

三、定期檢視其辨識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所取得之資訊是否足

夠，並更新。 

四、建立相對應管控措施，降低或預防洗錢及資恐風險。 

第  六  條    各子公司應以風險基礎方法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措



施，對較高風險情形採取加強措施，對於較低風險情形，則可相對採

取簡化措施，並訂定適當之核決機制。 

第  七  條    法令遵循處應督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對洗錢及資恐風險之辨識、評估及監控政

策及程序之規劃及執行。 

二、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之運作及執行。 

三、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之遵循。 

四、本公司及子公司集團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資訊分享政策及

程序。 

法令遵循處應每半年對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

業務召集實體、線上或書面會議，就各子公司洗錢與資恐風險及防制

洗錢與打擊資恐執行情形進行溝通或討論；並每年向審計委員會及董

事會報告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業務執行情形。如發

現有重大違反法令時，應即時通報董事，並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。 

第  八  條    各子公司應以風險基礎方法為原則，就客戶風險評估、地域風險

評估、產品及服務風險評估、國內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、制裁對象

名單等應符合本政策之各項風險評估規範，並遵循各業法之規範定期

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全面風險評估作業並製作風險評估報告，評

估內容至少應包含客戶風險評估、地域風險評估、產品及服務風險評

估，以及交易或支付管道(或交易及通路)等風險面向，並應有相對應

之管控抵減措施，以有效掌握自身之剩餘風險。 

前項風險評估作業結果，應於評估完成及提報其董事會通過後五

個營業日內將評估結果報送本公司法令遵循處。 

第  九  條    各子公司之客戶風險評估依據，應包括地域風險評估、客戶背

景、職行業等。 

各子公司應依風險基礎方法，制訂適宜之客戶定期審查管理機

制，定期檢視其辨識客戶及實質受益人所得之資訊是否足夠，並確保

該資訊之可信度。各子公司對於高風險客戶審查措施密度不得低於對

中低風險客戶之審查措施。 

第  十  條    各子公司應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

告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分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，及其他

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列為洗錢

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，採行與其風險相當之強化措施。 

對於所有國家或地區，則依所得相關資訊，確實評估各國家洗錢

及資恐風險，制定其國家風險清單，執行相關風險評估項目與相稱之

管控措施。 



如有下列情形，經該子公司內部程序核定，得調整原有風險評估

結果： 

一、主管機關或金融檢查要求調整。 

二、獨立第三方查核後要求調整。 

三、其他經認定有必要之情形。 

第 十一 條    各子公司對於列為高風險客戶之國內外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與

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應依各業法之規範，以風險基礎方法決

定確認客戶身分措施及持續審查機制之執行強度，至少應採取下列措

施： 

一、在建立業務關係前，應取得高階管理人員同意。 

二、應採取合理措施以瞭解客戶財富及資金來源。其中資金來源

係指產生該資金之實質來源。 

三、對於業務往來關係應採取強化之持續監督。 

第 十二 條    各子公司應依其內部姓名及名稱檢核程序規範，檢視客戶及交易

對手是否為制裁名單對象，如經檢視確認客戶或交易對手為受制裁對

象者，應婉拒或凍結業務關係之建立或交易，並依法令規定與內部規

範啟動相關調查及通報必要程序。 

前項所稱「制裁名單」係指法務部依「資恐防制法」第四條及第

五條規定所公告之對象。 

第 十三 條    本集團各子公司應依其所屬產業與業務種類決定適用之產品風

險因子權重設定並進行評估。 

各子公司應於新產品或新服務開辦前進行產品與服務風險評估

作業，並建立相應之風險管理措施以降低所辨識之風險。 

各子公司制訂之產品與服務風險評估程序，應經各子公司防制洗

錢及打擊資恐專責單位審閱，並由該公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

管核准。 

第 十四 條   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禁止洩漏或交付已申報之可疑交易名單與報

告內容涉及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。 

各子公司應依據各業法之規定於法定期間內完成可疑交易申

報，申報之案件須經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單位人員之檢視並經其

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簽核。各子公司對於申報之統計數據應

定期向本公司報送，惟相關案件應去識別化避免洩漏案件內容。 

第 十五 條   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應基於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目的，以風險基礎

方法於法令許可範圍內進行集團內資訊分享。資訊分享類型包括高風

險客戶名單、本公司接獲之行政或司法機關來文資訊、態樣分享、重



大負面新聞、國家風險等。有關集團資訊分享作業程序授權由本公司

法令遵循處訂定。 

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如有接獲相關情資或認為資訊有提供予集團

內其他子公司注意或調查之必要時，於法令許可範圍內，得經各該公

司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簽核後，通知

本公司及其他各子公司。 

就各子公司系統偵測出疑似洗錢或資恐態樣警示，但未向法務部

調查局申報可疑交易之案件，於法令許可範圍內，本公司得於必要時

進行抽查。 

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為進行本條集團內資訊分享而提供相關資訊

時，應注意保密及客戶資料資訊之安全防護。 

為洗錢及資恐風險管理目的，各子公司在符合其國外子公司所在

地資料保密規定，且對運用被交換資訊保密並予以安全防護之情形

下，得與其國外子公司進行集團內資訊分享，並得要求其國外子公司

提供有關客戶、帳戶及交易資訊，包括異常交易或活動之資訊及所為

之分析；必要時，亦得透過集團資訊分享分享予其他子公司。各子公

司辦理與其國外子公司間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資訊分享，得另訂定相

關規範。 

第 十六 條    各子公司應保存與客戶往來及交易之紀錄憑證，並依下列規定辦

理： 

一、對國內、外各項交易之所有必要紀錄，應至少保存五年。但

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限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二、對確認客戶身分取得之所有紀錄、帳戶或契約文件檔案及業

務往來資訊，應於與客戶業務關係結束後或臨時性交易結束

後，至少保存五年。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限規定者，從其

規定。 

三、各子公司保存之交易紀錄應足以重建個別交易，以備作為認

定不法活動之證據。 

四、權責機關依適當授權要求提供交易紀錄及確認客戶身分等相

關資訊時，應迅速提供。 

第 十七 條    各子公司應確保其國外子公司及國外分支機構，在符合當地法令

情形下，實施與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一致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措施。

如各國之最低要求不同者，應以較高標準為遵循依據。 

倘因外國法規禁止，致國外子公司或國外分支機構無法採行與本

公司及各子公司相同標準時，各子公司應採取合宜之額外措施以管理

洗錢及資恐風險，並向主管機關申報。 



第 十八 條    本公司與各子公司遴選及任用員工時，應檢視員工是否具備廉正

品格，及執行其職責所需之專業知識。 

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應視業務性質，依所屬業法及各子公司內部規

範實施適當內容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，以使相關人員瞭解

其所承擔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職責，及具備執行該職責應有之專

業；並掌握相關法令最新動態。採行之訓練方式包括： 

一、內部訓練：舉辦相關之訓練課程提供同仁研習或邀請學者專

家進行專題講座。 

二、外部訓練：選派同仁參加外部訓練機構所舉辦之相關訓練課

程。 

三、其他：利用資訊科技或網路科技方式提供訓練課程或測驗。 

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

專責主管對各單位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，表現良好者，得建

議予以獎勵；對怠於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事項或有違規者，得建

議予以懲處。 

第 十九 條    各子公司應依據「洗錢防制法」、「資恐防制法」、「金融機構防制

洗錢辦法」、「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制度實施辦

法」，並遵循所屬業別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

施辦法、所屬同業公會之注意事項範本、以及本政策及其他相關法令

規定，將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法令遵循之標準作業程序納入自行查核

(或自行檢查)項目，以落實執行成效。 

第二十條    本政策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暨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之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第二十一條   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，自發布日實施；修正時，亦同。 


